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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1035) 

 

授出購股權之 

澄清公告 

 

茲提述 BBI 生命科學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公告（「該公

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本公司授出購股權。除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

相同涵義。 

 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由於無意之筆誤，於該公告中，購股權有效期誤列為「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

四日至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(包括首尾兩天）」，而正確的購股權有效期應為「二零一八年

四月二十四日至二零二八年四月二十四日(包括首尾兩天）」。 

 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本公司確認該公告之所有其他資料仍屬準確。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BBI 生命科學有限公司 

王啟松 

董事長 

 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王啟松先生、王珞珈女士及王瑾女士；非執行董事為周密先生；

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夏立軍先生、何啟忠先生及劉健君先生。 

 


